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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Ｚ２９３２８—２０１２《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与

ＧＢ／Ｚ２９３２８—２０１２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调整完善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配置要求等相关内容；

———补充完善重要电力用户应急电源运行维护要求等相关内容；

———补充更新应急电源类型、技术特性和应急电源配置典型配置模式等相关内容；

———调整完善重要电力用户的类别、范围等内容；

———调整完善重要电力的认定主体和方法等内容。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监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９６）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公司北京市电力有限公

司、南方电网公司、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国臣直流配电科技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侯义明、李蕊、王子龙、焦志文、杨恒、苏剑、刘海涛、吴鸣、付振罡、王瀚秋、

徐阿元、方耀明、迟忠君、傅学东、顾杏根、陈文瑛、李立刚、胡军毅、陈文波、王鹏、张森林、廖学中。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Ｚ２９３２８—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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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

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要电力用户的界定和分级、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的配置原则和主要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的配置。

其他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２０．１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１部分：用途、定额和性能

ＧＢ５００５２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１

保安负荷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犾狅犪犱

用于保障用电场所人身与财产安全所需的电力负荷。

注：一般认为，断电后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保安负荷：

ａ）　直接引发人身伤亡的；

ｂ）　使有毒、有害物溢出，造成环境大面积污染的；

ｃ）　将引起爆炸或火灾的；

ｄ）　将引起较大范围社会秩序混乱或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影响的；

ｅ）　将造成重大生产设备损坏或引起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

３．１．２　

主供电源　狆狉犻犿犲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在正常情况下，能有效为全部负荷提供电力的电源。

３．１．３　

备用电源　狊狋犪狀犱犫狔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根据用户在安全、业务和生产上对供电可靠性的实际需求，在主供电源发生故障或断电时，能有效

为全部负荷或保安负荷提供电力的电源。

３．１．４　

自备应急电源　狊犲犾犳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在主供和备用电源全部发生中断的情况下，由用户自行配备的，能为用户保安负荷可靠供电的独立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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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双回路　犱狅狌犫犾犲犮犻狉犮狌犻狋

为同一用户负荷供电的两回供电线路，两回供电线路可以来自同一变电站的同一母线段。

３．１．６　

双电源　犱狌犫犾犲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为同一用户负荷供电的两回供电线路，两回供电线路可以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变电站，或来自不同电

源进线的同一变电站内两段母线。

３．１．７　

多电源　 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为同一用户负荷供电的两回以上供电线路，至少有两回供电线路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变电站。

３．１．８　

允许断电时间　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狅狌狋犪犵犲狋犻犿犲

电力用户的保安负荷所能容忍的最长断电时间。

３．１．９　

非电保安措施　狀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为保证安全，用户所采取的非电性质的应急手段和方法。

３．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ＥＰＳ：应急电源（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４　总则

４．１　为指导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其应对电力突发事件的能力，有

效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４．２　对重要电力用户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和分级。规定了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的配置原则和技术

条件。

４．３　规定了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的配置原则和技术条件。对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的接

入、投切、运行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４．４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的配置应遵照执行，已有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行业，可按

照相关标准执行。

５　重要电力用户的界定和分级

５．１　重要电力用户界定

５．１．１　重要电力用户是指在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供电中

断将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较大环境污染、较大政治影响、较大经济损失、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用电单

位或对供电可靠性有特殊要求的用电场所。重要电力用户的分类与范围参见附录Ａ和附录Ｂ。

５．１．２　重要电力用户的认定按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电力主管部门组织供电企业和用户统一开展，采取一次认定，每年审核新增和变更的重要电力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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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重要电力用户分级

５．２．１　根据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以及供电中断的危害程度，重要电力用户可分为特级、一级、二级重要电

力用户和临时性重要电力用户。为了便于对重要电力用户进行界定，可参见表Ｂ．１。

５．２．２　特级重要电力用户，是指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供电中断将可能危害国家安

全的电力用户。

５．２．３　一级重要电力用户，是指供电中断将可能产生下列后果之一的电力用户：

ａ）　直接引发人身伤亡的；

ｂ）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ｃ）　发生中毒、爆炸或火灾的；

ｄ）　造成重大政治影响的；

ｅ）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ｆ）　造成较大范围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５．２．４　二级重要电力用户，是指供电中断将可能产生下列后果之一的电力用户：

ａ）　造成较大环境污染的；

ｂ）　造成较大政治影响的；

ｃ）　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

ｄ）　造成一定范围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５．２．５　临时性重要电力用户，是指需要临时特殊供电保障的电力用户。

６　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配置

６．１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配置原则

６．１．１　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一般包括主供电源和备用电源。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应依据其

对供电可靠性的需求、负荷特性、用电设备特性、用电容量、对供电安全的要求、供电距离、当地公共电网

现状、发展规划及所在行业的特定要求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６．１．２　重要电力用户电压等级和供电电源数量应根据其用电需求、负荷特性和安全供电准则来确定。

６．１．３　重要电力用户应根据其生产特点、负荷特性等，合理配置非电保安措施。

６．１．４　在地区公共电网无法满足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需求时，重要电力用户应根据自身需求，按

照相关标准自行建设或配置独立电源。

６．２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配置技术要求

６．２．１　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电源应采用多电源、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当任何一路或一路以上电源发

生故障时，至少仍有一路电源能对保安负荷供电。

６．２．２　特级重要电力用户应采用多电源供电；一级重要电力用户至少应采用双电源供电；二级重要电

力用户至少应采用双回路供电。重要电力用户典型供电模式，包括适用范围及其供电方式参见附录Ｃ。

６．２．３　临时性重要电力用户按照用电负荷的重要性，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通过临时敷设线路或移

动发电设备等方式满足双回路或两路以上电源供电条件。

６．２．４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的切换时间和切换方式应满足重要电力用户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的

要求。切换时间不能满足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要求的，重要电力用户应自行采取技术措施解决。

６．２．５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系统应简单可靠，简化电压层级，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系统设计应按

ＧＢ５００５２执行。

６．２．６　对电能质量有特殊需求的重要电力用户，应自行加装电能质量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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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双电源或多路电源供电的重要电力用户，宜采用同级电压供电。但根据不同负荷需要及地区供

电条件，亦可采用不同电压供电。采用双电源的同一重要电力用户，不宜采用同杆架设或电缆同沟敷设

供电。

７　重要电力用户的自备应急电源配置

７．１　自备应急电源类型

下列电源可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ａ）　自备电厂。

ｂ）　发动机驱动发电机组，包括：

１）　柴油发动机发电机组；

２）　汽油发动机发电机组；

３）　燃气发动机发电机组。

ｃ）　静态储能装置，包括：

１）　ＵＰＳ；

２）　ＥＰＳ；

３）　蓄电池；

４）　超级电容。

ｄ）　动态储能装置（飞轮储能装置）。

ｅ）　移动发电设备，包括：

１）　装有电源装置的专用车辆；

２）　小型移动式发电机。

ｆ）　其他新型电源装置。

７．２　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原则

７．２．１　重要电力用户均应配置自备应急电源，电源容量至少应满足全部保安负荷正常启动和带载运行

的要求。

７．２．２　重要电力用户的自备应急电源应与供电电源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可设置专用应急母线，提升重

要用户的应急能力。

７．２．３　自备应急电源的配置应依据保安负荷的允许断电时间、容量、停电影响等负荷特性，综合考虑各

类应急电源在启动时间、切换方式、容量大小、持续供电时间、电能质量、节能环保、适用场所等方面的技

术性能，合理的选取自备应急电源。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典型模式参见附录Ｄ。

７．２．４　重要电力用户应具备外部应急电源接入条件，有特殊供电需求及临时重要电力用户，应配置外

部应急电源接入装置。

７．２．５　自备应急电源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消防、节能、环保等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７．２．６　自备应急电源应配置闭锁装置，防止向电网反送电。

７．３　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要求

７．３．１　允许断电时间的技术要求：

ａ）　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为毫秒级的，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静态储能不间断电源或动态

储能不间断电源，且采用在线运行方式；

ｂ）　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为秒级的，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静态储能电源、快速自动启动发

电机组等电源，且具有自动切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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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保安负荷允许断电时间为分钟级的，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发电机组等电源，可采用自动

切换装置，也可以手动的方式进行切换。

７．３．２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的技术要求：

ａ）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百兆瓦级的，用户可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独立于电网的自备

电厂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ｂ）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兆瓦级的，用户应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大容量发电机组、动态

储能装置、大容量静态储能装置（如ＥＰＳ）等自备应急电源；如选用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

电机组，可参照ＧＢ／Ｔ２８２０．１的要求执行；

ｃ）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百千瓦级的，用户可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中等容量静态储能

不间断电源（如ＵＰＳ）或小型发电机组等自备应急电源；

ｄ）　自备应急电源需求容量达到千瓦级的，用户可选用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小容量静态储能电源

（如小型移动式ＵＰＳ、储能装置）等自备应急电源。

７．３．３　持续供电时间和供电质量的技术要求：

ａ）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１２ｈ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满

足相应技术条件的一般发电机组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ｂ）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１２ｈ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满

足相应技术条件的供电质量高的发电机组、动态储能不间断供电装置、静态储能装置或采用静

态储能装置与发电机组的组合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ｃ）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２ｈ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满足

相应技术条件的大容量静态储能装置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ｄ）　对于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在标准条件下３０ｍｉｎ以内，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保安负荷，可选用

满足相应技术条件的小容量静态储能装置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７．３．４　对于环保和防火等有特殊要求的用电场所，应选用满足相应要求的自备应急电源。

７．４　自备应急电源的运行

７．４．１　自备应急电源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预防性试验、启机试验和切换装置的切换试验。

ａ）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运行、维护和保养要求如下：

１）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运维人员应经过操作保养培训和上岗培训；

２）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宜每月空载运行一次，至少每季应带载（不小于５０％的机组额定

功率）运行一次，运行时间至少达到机组温升稳定；

３）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所进行的定期带载运行；

４）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不宜长时间低负载（＜３０％负载）运行，且不宜频繁启停；

５）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不宜带负荷运行后马上停机（应急停机除外）；

６）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维护和保养时间宜根据柴油发电机组的使用天数和机组运行小

时数来确定或根据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产品说明书的保养操作规程、机组定期保养计

划和定期保养项目进行。

ｂ）　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的运行、维护和保养要求如下：

１）　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的运行、维护人员应经过操作保养培训和上岗培训；

２）　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维护和保养时间宜根据ＵＰＳ、ＥＰＳ的使用天数和机组运行小时数来

确定；

３）　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的蓄电池组应根据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的控制策略进行充放电；

４）　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应定期进行日常巡检，季度保养和年度保养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

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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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应定期对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电池组进行核对性放电试验；

６）　放置自备应急ＵＰＳ、ＥＰＳ电池组的环境应满足设备的运行要求。

ｃ）　其他类型的自备应急电源的运行、维护和保养应按相关设备要求进行。

７．４．２　自备发电机组与供电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后方可并入公共电网运行。签订并网调度协议的

发电机组用户应严格执行电力调度计划和安全管理规定。

７．４．３　重要电力用户的自备应急电源，在使用过程中应杜绝和防止以下情况发生：

ａ）　自行变更自备应急电源接线方式；

ｂ）　自行拆除自备应急电源的闭锁装置或者使其失效；

ｃ）　自备应急电源发生故障后长期不能修复并影响正常运行；

ｄ）　擅自将自备应急电源引入，转供其他用户；

ｅ）　其他可能发生自备应急电源向公共电网送电的情况。

７．４．４　用户装设自备发电机组应及时向供电企业提交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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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重要电力用户分类

根据目前不同类型重要电力用户的断电后果，将重要电力用户分为社会类和工业类两类，工业类分

为煤矿及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电子及特种制造业、军工５类；社会类分为党政司法机关和国际

组织、广播电视、通信、信息安全、公共事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和人员密集场所８类，见表Ａ．１。

表犃．１　重要电力用户所在行业分类

重要电力用户分类

［Ａ］工业类

［Ａ１］煤矿及非煤矿山
［Ａ１．１］煤矿

［Ａ１．２］非煤矿山

［Ａ２］危险化学品

［Ａ２．１］石化

［Ａ２．２］盐化

［Ａ２．３］煤化

［Ａ２．４］精细化工

［Ａ３］冶金

［Ａ４］电子及特种制造业
［Ａ４．１］电子

［Ａ４．２］特种制造业

［Ａ５］军工
［Ａ５．１］航天航空、国防试验基地

［Ａ５．２］危险性军工生产

［Ｂ］社会类

［Ｂ１］党政司法机关、国防、国际组织、各类应急指挥中心

［Ｂ２］通信

［Ｂ３］新闻媒体

［Ｂ４］金融及数据中心
［Ｂ４．１］数据中心

［Ｂ４．２］金融

［Ｂ５］公用事业

［Ｂ５．１］供水、供热

［Ｂ５．２］污水处理

［Ｂ５．３］供气

［Ｂ５．４］天然气运输

［Ｂ５．５］石油运输

［Ｂ６］交通运输
［Ｂ６．１］民用运输机场

［Ｂ６．２］铁路、轨道交通、公路隧道、港口码头

［Ｂ７］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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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重要电力用户分类

［Ｂ］社会类 ［Ｂ８］人员密集场所

［Ｂ８．１］五星级以上宾馆饭店

［Ｂ８．２］高层商业办公楼

［Ｂ８．３］大型超市、购物中心

［Ｂ８．４］体育馆场馆、大型展览中心及其他重要场馆

　　注１：本分类未含盖全部行业，其他行业可参考本分类。

注２：不同地区重要电力用户分类可参照各地区发展情况确定。

８

犌犅／犜２９３２８—２０１８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重要电力用户的范围

为便于对重要电力用户范围的界定，表Ｂ．１列出了部分重要电力用户及断电影响。

表犅．１　重要电力用户范围

重要电力用户类别 重要电力用户范围 断电影响

［Ａ］

工业类

［Ａ１．１］煤矿 井工煤矿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

［Ａ１．２］非煤矿山 井工非煤矿山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

［Ａ２．１］石化 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企业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中毒、爆炸或

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和严重环境污染

［Ａ２．２］盐化 以粗盐为原料的化工企业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中毒、爆炸或

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和严重环境污染

［Ａ２．３］煤化 以煤为原料的化工企业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中毒、爆炸或

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和严重环境污染

［Ａ２．４］精细化工 生产精细化学品的化工企业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中毒、爆炸或

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和严重环境污染

［Ａ３］冶金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加工企业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爆炸或火灾等

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Ａ４］制造业
汽车、造船、飞行器、发电机、锅炉、汽轮机、

机车、机床加工等机械制造和电子企业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

［Ａ５］军工
航天航空、国防试验基地、危险性军工生产

企业

可能造成重大政治影响和重大社

会影响、可能引发人身伤亡

［Ｂ］

社会类

［Ｂ１］党政司法机关、

国际组织、

各类应急指挥中心

国家级首脑机关的办公地点，外国驻华使馆

及外交机构，省级党政机关、地市级党政机

关和一些重要的涉外组织；以及省级气象监

测指挥和预报中心、电力调度中心、重要水

利大坝、重要的防汛防洪闸门、排涝站、地震

监测指挥预报中心、防汛防灾等应急指挥中

心、消防（含森林防火）指挥中心、交通指挥

中心、公安监控指挥中心等重要应急指挥中

心、人民防空指挥中心

可能造成重大政治影响和重大社

会影响

［Ｂ２］通信

国家级和省级的枢纽、容灾备份中心、省会

级枢纽、长途通信楼、核心网局、互联网安全

中心、省级ＩＤＣ数据机房、网管计费中心、国

际关口局、卫星地球站

可能造成大的社会影响

［Ｂ３］新闻媒体
国家级和省级广播电视机构及广播电台、电

视台、无线发射台、监测台，卫星地球站等

可能造成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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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重要电力用户类别 重要电力用户范围 断电影响

［Ｂ］

社会类

［Ｂ４．１］数据中心 全国性证券公司、省级证券交易中心
可能造成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

影响

［Ｂ４．２］金融
国家级银行、省级银行一级数据中心、大型

电子商务中心和重要场所等

可能造成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

影响

［Ｂ５．１］供水、供热
供水面积大的大、中型水厂（用水泵进行取

水）、重要的加压站以及大型供热厂等
可能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

［Ｂ５．２］污水处理 国家一级污水处理厂、大中型污水处理厂 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Ｂ５．３］供气
天然气城市门户站、燃气储配站、调压站（升

压站、降压站）等
可能造成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

［Ｂ５．４］天然气运输
天然气输气干线、输气支线、矿场集气支线、

矿场集气干线、配气管线、普通计量站等
可能造成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

［Ｂ５．５］石油运输
石油输送首站、末站、减压站和压力、热力不

可逾越的中间（热）泵站、其他各类输油站等
可能造成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

［Ｂ６．１］民用运输机场
国际航空枢纽、地区性枢纽机场及一些普通

小型机场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造成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

影响

［Ｂ６．２］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铁路牵引站、国家级铁路干线枢纽站、次级

枢纽站、铁路大型客运站、中型客运站、铁路

普通客运站；城市轨道交通牵引站、城市轨

道交通换乘站、城市轨道交通普通客运站

可能造成安全事故和大的社会

影响

［Ｂ７］医疗卫生 三级医院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造成社会影响

和公共秩序混乱

［Ｂ８．１］五星级以

上宾馆饭店

特殊定点涉外接待的宾馆、饭店及其他五星

级及以上高等级宾馆

可能造成政治影响和社会公共秩

序混乱

［Ｂ８．２］高层商业

办公楼

高度超过１００ｍ的特别重要的商业办公楼、

商务公寓、购物中心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和社会公共秩

序混乱

［Ｂ８．３］超市、

购物中心

营业面积在６０００ｍ２ 以上的多层或地下大

型超市及大型购物中心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和社会公共秩

序混乱

［Ｂ８．４］体育馆场馆、

大型展览中心及

其他重要场馆

国家级承担重大国事活动的会堂、国家级大

型体育中心；举办世界级、全国性或单项国

际比赛；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举办

地方性、群众性运动会展会；承担国际或国

家级大型展览的会展中心；承担地区级展览

的会展中心

可能引发人身伤亡、可能造成重大

政治影响和社会公共秩序混乱

　　注１：本范围未含盖全部行业，其他行业可参考执行。

注２：不同地区重要电力用户范围可参照各地区发展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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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供电电源配置典型模式

根据不同供电电源配置的实际情况和可靠性的高低，可确定以下１４种重要电力用户供电方式的典

型模式。

按照供电电源回路数分为Ⅰ、Ⅱ、Ⅲ三类供电方式，分别代表三电源、双电源、双回路供电。

三电源供电：模式Ⅰ

Ⅰ．１：三路电源来自三个变电站，全专线进线；

Ⅰ．２：三路电源来自两个变电站，两路专线进线，一路公网供电进线；

Ⅰ．３：三路电源来自两个变电站，一路专线进线，两路公网供电进线。

双电源供电：模式Ⅱ

Ⅱ．１：双电源（不同方向变电站）专线供电；

Ⅱ．２：双电源（不同方向变电站）一路专线、一路环网公网供电；

Ⅱ．３：双电源（不同方向变电站）一路专线、一路辐射公网供电；

Ⅱ．４：双电源（不同方向变电站）两路环网公网供电进线；

Ⅱ．５：双电源（不同方向变电站）两路辐射公网供电进线；

Ⅱ．６：双电源（同一变电站不同母线）一路专线、一路辐射公网供电；

Ⅱ．７：双电源（同一变电站不同母线）两路辐射公网供电。

双回路供电：模式Ⅲ

Ⅲ．１：双回路专线供电；

Ⅲ．２：双回路一路专线、一路环网公网进线供电；

Ⅲ．３：双回路一路专线、一路辐射公网进线供电；

Ⅲ．４：双回路两路辐射公网进线供电。

根据国家或行业对于重要电力用户的相关标准，重要电力用户应尽量避免采用单电源供电方式。

表Ｃ．１给出了典型供电模式的适用范围及其供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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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线

电
源
３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电
源
３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具
有
极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的
特
别
重
要
的
电
力
用
户
，
如
党
中
央
、
全
国
人
大
、
全

国
政
协
、
国
务
院
、
中
央
军
委
等
最
高
首
脑
机
关
办
公
地

点
等

三
路
电
源
专
线
进
线
，
两
供
一
备
，
两
路
主
供
电
源
任
一

路
失
电
后
热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任
一
路
电
源
在
峰
荷

时
应
带
满
所
有
的
一
、
二
级
负
荷

具
有
极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涉
及
国
家
安
全
，
但
位
于
城
区
中

心
，
电
源
出
线
资
源
非
常
有
限
且
不
易
改
造
的
特
别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及
来
访
外
国
首
脑
经
常

出
席
的
活
动
场
所
等

三
路
电
源
两
路
专
线
进
线
，
一
路
环
网
公
网
供
电
，
两
供

一
备
，
两
路
主
供
电
源
任
一
路
失
电
后
热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任
一
路
电
源
在
峰
荷
时
应
带
满
所
有
的
一
、
二
级

负
荷

具
有
极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涉
及
国
家
安
全
，
但
地
理
位
置
偏

远
的
特
别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国
家
级
的
军
事
机
构
和
军

事
基
地

三
路
电
源
两
路
专
线
进
线
，
一
路
辐
射
公
网
供
电
，
两
供

一
备
，
两
路
主
供
电
源
任
一
路
失
电
后
热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任
一
路
电
源
在
峰
荷
时
应
带
满
所
有
的
一
、
二
级

负
荷

双
电
源

Ⅱ

Ⅱ
．１

Ⅱ
．２

Ⅱ
．３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２

专
线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具
有
很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政

治
影
响
或
社
会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省
级
政
府
机

关
、
国
际
大
型
枢
纽
机
场
、
重
要
铁
路
牵
引
站
、
三
级
甲
等

医
院
等

两
路
电
源
互
供
互
备
，
任
一
路
电
源
都
能
带
满
负
荷
，
而

且
应
尽
量
配
置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装
置

具
有
很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危
害
造
成
人

身
伤
亡
或
重
大
政
治
社
会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国

家
级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
国
家
级
铁
路
干
线
枢
纽
站
、
国

家
级
通
信
枢
纽
站
、
国
家
一
级
数
据
中
心
、
国
家
级
银
行
等

可
采
用
专
线
主
供
、
公
网
热
备
运
行
方
式
，
主
供
电
源
失

电
后
，
公
网
热
备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两
路
电
源
应
装
有
可

靠
的
电
气
、
机
械
闭
锁
装
置

具
有
很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政

治
社
会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牵
引

站
、
承
担
重
大
国
事
活
动
的
国
家
级
场
所
、
国
家
级
大
型

体
育
中
心
、
承
担
国
际
或
国
家
级
大
型
展
览
的
会
展
中

心
、
地
区
性
枢
纽
机
场
、
各
省
级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及
传

输
发
射
台
站
等

可
采
用
专
线
主
供
、
公
网
热
备
运
行
方
式
，
主
供
电
源
失

电
后
，
公
网
热
备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两
路
电
源
应
装
有
可

靠
的
电
气
、
机
械
闭
锁
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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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犆
．１
（
续
）

供
电
模
式

电
源

电
源
点

接
入
方
式

适
用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正
常
／
故
障
下
电
源
供
电
方
式

双
电
源

Ⅱ

Ⅱ
．４

Ⅱ
．５

Ⅱ
．６

Ⅱ
．７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公
网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公
网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２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
不
同
母
线
）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１

（
不
同
母
线
）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
不
同
母
线
）

公
网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１

（
不
同
母
线
）

公
网

具
有
很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社

会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铁
路
大
型
客
运
站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大
型
换
乘
站
等

可
采
用
双
电
源
各
带
一
台
变
压
器
，
低
压
母
线
分
段
运
行

方
式
，
双
电
源
互
供
互
备
，
要
求
每
台
变
压
器
在
峰
荷
时

至
少
能
够
带
满
全
部
的
一
、
二
级
负
荷

具
有
很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较
大
范

围
社
会
公
共
秩
序
混
乱
或
重
大
政
治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特
别
重
要
的
定
点
涉
外
接
待
宾
馆
等
、
举
办
全

国
性
和
单
项
国
际
比
赛
的
场
馆
等
人
员
特
别
密
集
场

所
等

双
电
源
可
采
用
母
线
分
段
，
互
供
互
备
运
行
方
式
；
公
网

热
备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两
路
电
源
应
装
有
可
靠
的
电
气
、

机
械
闭
锁
装
置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具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人
身
伤
亡
、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或
较
大
范
围
社
会
公
共
秩
序
混
乱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石
油
输
送
首
站
和
末
站
、
天
然
气
输
气
干
线
、 ６
万
吨
以

上
的
大
型
井
工
煤
矿
、
石
化
、
冶
金
等
高
危
企
业
、
供
水
面

积
大
的
大
型
水
厂
、
污
水
处
理
厂
等

由
于
用
户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但
又
具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可
采
用
专
线
主
供
、
公
网
热
备
运

行
方
式
，
主
供
电
源
失
电
后
，
公
网
热
备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两
路
电
源
应
装
有
可
靠
的
电
气
、
机
械
闭
锁
装
置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或
较
大
范
围

社
会
公
共
秩
序
混
乱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天
然
气
输
气

支
线
、 ６
万
吨
的
中
型
井
工
煤
矿
、
石
化
、
冶
金
等
高
危
企

业
、
中
型
水
厂
、
污
水
处
理
厂
等

由
于
涉
及
一
些
地
点
偏
远
的
高
危
该
类
用
户
，
进
线
电
源

可
采
用
母
线
分
段
，
互
供
互
备
运
行
方
式
；
要
求
公
网
热

备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两
路
电
源
应
装
有
可
靠
的
电
气
、
机

械
闭
锁
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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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犆
．１
（
续
）

供
电
模
式

电
源

电
源
点

接
入
方
式

适
用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正
常
／
故
障
下
电
源
供
电
方
式

双
回
路

Ⅲ

Ⅲ
．１

Ⅲ
．２

Ⅲ
．３

Ⅲ
．４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１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专
线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１

公
网

电
源
１

变
电
站
１

公
网

电
源
２

变
电
站
１

公
网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具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较
大
社
会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市
政
府
部
门
、
普
通
机
场
等

两
路
电
源
互
供
互
备
，
任
一
路
电
源
都
能
带
满
负
荷
，
而

且
应
尽
量
配
置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装
置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具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较
大
社
会
影
响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国
家
二
级
通
信
枢
纽
站
、
国
家
二
级
数
据
中

心
、
二
级
医
院
等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两
路
电
源
互
供
互
备
，
任
一
路
电
源
都
能
带
满
负
荷
，
而

且
应
尽
量
配
置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装
置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具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或
一
定
范

围
社
会
公
共
秩
序
混
乱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汽
车
、
造

船
、
飞
行
器
、
发
电
机
、
锅
炉
、
汽
轮
机
、
机
车
、
机
床
加
工

等
机
械
制
造
企
业
、
达
到
一
定
供
水
面
积
的
中
型
水
厂
、

污
水
处
理
厂
等

由
于
部
分
是
工
业
类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采
用
专
线
主
供
、

公
网
热
备
运
行
方
式
，
主
供
电
源
失
电
后
，
公
网
热
备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
两
路
电
源
应
装
有
可
靠
的
电
气
、
机
械
闭

锁
装
置

不
具
备
来
自
两
个
方
向
变
电
站
条
件
，
具
有
较
高
可
靠
性

需
求
中
断
供
电
将
可
能
造
成
较
大
经
济
损
失
或
一
定
范

围
社
会
公
共
秩
序
混
乱
的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
如
一
定
规
模

的
重
点
工
业
企
业
、
各
地
市
级
广
播
电
视
台
及
传
输
发
射

台
、
高
度
超
过
１
０
０
ｍ
的
特
别
重
要
的
商
业
办
公
楼
等

由
于
该
类
用
户
一
般
容
量
不
大
，
可
采
用
两
路
电
源
互
供

互
备
，
任
一
路
电
源
都
能
带
满
负
荷
，
且
应
尽
量
配
置
备

用
电
源
自
动
投
切
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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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
资
料
性
附
录
）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配
置
典
型
模
式

为
了
引
导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的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配
置
，
表
Ｄ
．１
列
出
了
不
同
类
型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及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组
合
的
技
术
指
标
及
适
用
范
围
，
为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的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选
型
提
供
参
考
；
表
Ｄ
．２
提
供
了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的
选
择
方
法
；
表
Ｄ
．３
针
对
不
同
类
型
的
工
业
类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给
出
了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典
型
配

置
方
案
；
表
Ｄ
．４
针
对
不
同
类
型
的
社
会
业
类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给
出
了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典
型
配
置
方
案
。

表
犇
．１
　
不
同
类
型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及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组
合
的
技
术
指
标
及
适
用
范
围

序 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容
量

工
作
方
式

持
续
供
电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使
用
寿
命

成
本

节
能
与
环
保

适
用
范
围

１
Ｕ
Ｐ
Ｓ

＜
８
０
０
ｋ
Ｗ

在
线
、
热
备

１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ｓ

在
线
或
Ｓ
Ｔ
Ｓ
寿
命
较
短
，
一

般
５
年
～
８
年

造
价
高

电
源
自
身
发
热
（
效
率

９
０
％
）
，
同
时
也
造
成
了
电

能
的
损
耗

计
算
机
房
，
实
验
室
等
，

一
般
适
合
电
阻
、
电
容
性

等
负
载

２
动
态
Ｕ
Ｐ
Ｓ
＜
１
７
０
０
ｋ
Ｗ

热
备

标
准
条
件

１
２
ｈ

０
．０
３
ｓ
～
２
ｓ

Ａ
Ｔ
Ｓ

使
用
寿
命

较
长

成
本
及
维

护
费
用
高

热
备
用
工
作
方
式
，
噪
声

大
，
有
震
动
，
有
污
染

对
大
容
量
且
电
能
质
量

要
求
高
的
负
荷
，
如
整
条

生
产
线

３
Ｅ
Ｐ
Ｓ

０
．５
ｋ
Ｗ
～

８
０
０
ｋ
Ｗ

冷
备
、
热
备

６
０
ｍ
ｉｎ
、

９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等

０
．１
ｓ
～
２
ｓ

Ａ
Ｔ
Ｓ

使
用
寿
命
在

２
０
年
左
右

造
价
较
高

离
线
式
工
作
，
耗
电
０
．１
％

左
右
（
效
率
８
５
％
～
９
５
％
）
，

节
能
，
噪
声
小
，
无
震
动
，
无

公
害

消
防
、
建
筑
场
所
，
适
用

于
电
阻
性
照
明
负
载
、
电

感
性
电
机
、
电
容
性
负
载

以
及
混
合
负
载
，
带
载
能

力
强

４
Ｈ
Ｅ
Ｐ
Ｓ

０
．５
ｋ
Ｗ
～

８
０
０
ｋ
Ｗ

热
备

６
０
ｍ
ｉｎ
、

９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ｓ

Ｓ
Ｔ
Ｓ

使
用
寿
命
在

２
０
年
左
右

略
高
于
Ｅ
Ｐ
Ｓ
，

低
于
Ｕ
Ｐ
Ｓ

节
能
，
噪
声
小
，
无
震
动
，
无

公
害

高
强
气
体
发
电
灯
、
医
疗

抢
救
设
备
、
通
信
设
备
等

５
燃
气
发

电
机
组

５
０
０
ｋ
Ｗ
～

２
０
０
０
ｋ
Ｗ

冷
备
、
热
备

标
准
条
件

１
２
ｈ

０
．６
ｓ
～
１
．５
ｓ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使
用
寿
命
长

土
建
复
杂
，
设

备
成
本
较
高

平
时
不
耗
电
；
工
作
时
，
噪

声
低
，
振
动
小
，
污
染
小
，

节
能

大
型
建
筑
物
、
大
型
电
信

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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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犇
．１
（
续
）

序 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容
量

工
作
方
式

持
续
供
电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使
用
寿
命

成
本

节
能
与
环
保

适
用
范
围

６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２
．５
ｋ
Ｗ
～

２
５
０
０
ｋ
Ｗ

冷
备
、
热
备

标
准
条
件

１
２
ｈ

５
ｓ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寿
命
较
长
，

一
般
１
０
年

以
上

成
本
低
、
辅
助
设

施
、
运
行
费
用
高

平
时
不
耗
电
，
工
作
时
噪
声

大
，
有
震
动
，
排
烟
，
有
污
染

大
型
建
筑
物
内
专
用
发

电
机
组

７
Ｕ
Ｐ
Ｓ
＋

发
电
机

＞
８
０
０
ｋ
Ｗ

在
线
、
冷
备
、

热
备

标
准
条
件

１
２
ｈ

＜
１
０
ｍ
ｓ

在
线
或
Ｓ
Ｔ
Ｓ

同
Ｕ
Ｐ
Ｓ

同
Ｕ
Ｐ
Ｓ

同
Ｕ
Ｐ
Ｓ

同
Ｕ
Ｐ
Ｓ

８
Ｅ
Ｐ
Ｓ
＋

发
电
机

２
．５
ｋ
Ｗ
～

８
０
０
ｋ
Ｗ

冷
备
、
热
备

标
准
条
件

１
２
ｈ

０
．１
ｓ
～
２
ｓ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同
Ｅ
Ｐ
Ｓ

同
Ｅ
Ｐ
Ｓ

同
Ｅ
Ｐ
Ｓ

同
Ｅ
Ｐ
Ｓ

９
汽
轮
发
电

供
热
机
组

＞
５
０
Ｍ
Ｗ

旋
转
备
用

标
准
条
件

１
２
ｈ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使
用
寿
命
在

３
０
年
左
右

高
节
能

大
型
石
化
企
业
电
网
电

力
缺
额
运
行
，
对
外
联
络

线
故
障
跳
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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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２　自备应急电源选择

保
安
负
荷

应急条件需求

允许断电

时间
容量／ｋＷ

零秒

０～４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０

毫秒

０～１０

１０～３００

３００～８００

秒级

（１０ｓ内）

０～６００

５００～２０００

分钟级

０～８００

８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自备应急电源推荐结果

推荐自备

应急电源
理由

ＵＰＳ
在线运行方式的ＵＰＳ能够满足零秒的切换，其他自备应急电源均很难

满足

动态ＵＰＳ
大容量零秒切换的应急发电机目前最优的是动态 ＵＰＳ，将 ＵＰＳ与发

电机组合的方式价格贵且性能低

ＵＰＳ
毫秒级切换的自备应急电源主要有 ＵＰＳ、ＨＥＰＳ和动态 ＵＰＳ三种，其

中 ＨＥＰＳ和动态ＵＰＳ容量普遍较大，因此在１０ｋＷ内首选ＵＰＳ

ＵＰＳ／

ＨＥＰＳ

在１０ｋＷ～３００ｋＷ间，自备应急电源可选 ＵＰＳ和 ＨＥＰＳ，ＨＥＰＳ的价

格约为ＵＰＳ的７０％～８０％，但ＵＰＳ技术相对成熟，用户可根据自身需

要在二者之间选择

ＨＥＰＳ
ＵＰＳ随着容量增加价格迅速增加，因此在应急负荷在３００ｋＷ以上，宜

使用大容量的 ＨＥＰＳ

ＥＰＳ

秒级的切换可不必高价格的毫秒级切换的自备应急电源，而符合毫秒

级切换的自备应急电源主要有ＥＰＳ和燃气发电机，在小容量应急负荷

ＥＰＳ明显具有优势，价格约为燃气发电机的１／４，因此首选ＥＰＳ

燃气

发电机

ＥＰＳ很难做到大容量，否则价格会突增，因此大容量秒级的应急负荷

首选燃气发电机

ＥＰＳ／

柴油

发电机

ＥＰＳ与柴油发电机均符合要求，ＥＰＳ比柴油发电机贵大约４０％，但

ＥＰＳ比柴油发电机节能、省电，因此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对二者进行

选择

柴油

发电机
ＥＰＳ很难做到大容量，因此首选柴油发电机，其性价比最高

汽轮发电

供热机组

（包括热

电联产）

企业电网有功电力缺额超过柴油发电机的容量，只有保有旋转备用的

自备热电站的汽轮发电供热机组，才能避免重要负荷被甩掉

　　说明：

ａ）　表Ｄ．１、表Ｄ．２所推荐的自备应急电源，只是根据保安负荷的应急需求条件，给出性价比较好

的推荐结果，并不是标准的唯一结果；

ｂ）　用户可根据自身的需求考虑，来对自备应急电源进行选择。例如，可将具有毫秒级切换能力

的自备应急电源应用于秒级切换需求的应急负荷，或者将具有秒级切换能力的自备应急电源

应用于分钟级切换需求的应急负荷等；

ｃ）　自备应急电源技术本身在不断的发展，在表Ｄ．１、表Ｄ．２中所使用的数据以及边界条件等，主

要是根据目前主流的自备应急电源技术条件所确定的，未含盖所有自备应急电源类型，随着自

备应急电源技术条件的提高，表Ｄ．２所列的技术条件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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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犇
．３
　
工
业
类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典
型
配
置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用
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Ａ
１
］
煤
矿
及
非
煤
矿
山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用
电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通
风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制
氮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立
井
提
升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矿
井
监
测
监
控
系
统

≤
２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几
个
周
波

在
线
／
Ｓ
Ｔ
Ｓ

排
水
设
备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２
４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ｉｎ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井
下
消
防
洒
水
给
水
系
统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 Ａ
２
］

危
险

化
学
品

［ Ａ
２
．１
］

石
油

化
工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用
电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紧
急
停
车
及
安
全
连
锁
系
统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Ｄ
Ｃ
Ｓ
设
备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监
视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空
气
分
离
装
置

≤
２
０
０
ｍ
ｓ

带
旋
转
备
用
的

汽
轮
发
电
机
组

在
线

长
期

—
在
线

压
缩
空
气
站
、
仪
用
压
缩
空
气
站
、
循
环
水

场
、
低
硅
水
车
间
、
工
业
水
车
间
、
泵
房
、
污

水
处
理
厂
、
火
炬
系
统
、
生
产
调
度
系
统
、
信

息
系
统
、
供
电
调
度
系
统
、
供
热
调
度
系
统
、

自
备
电
厂
厂
用
电
系
统

≤
１
ｍ
ｉｎ

带
旋
转
备
用
的

汽
轮
发
电
机
组

在
线

长
期

＜
３
０
ｓ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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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犇
．３
（
续
）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用
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Ａ
２
］

危
险

化
学
品

［ Ａ
２
．２
］

盐
化
工

［ Ａ
２
．３
］

煤
化
工

［ Ａ
２
．４
］

精
细
化
工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用
电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紧
急
停
车
及
安
全
连
锁
系
统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Ｄ
Ｃ
Ｓ
设
备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监
视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ｍ
ｉｎ

在
线
／
Ｓ
Ｔ
Ｓ

氯
处
理
环
节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化
学
品
库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应
急
照
明
及
疏
散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用
电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Ｄ
Ｃ
Ｓ
系
统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车
间
监
控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２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紧
急
停
车
系
统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循
环
泵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应
急
照
明
及
疏
散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纯
净
水
制
备
系
统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ｉｎ

Ａ
Ｔ
Ｓ
／
手
动

车
间
监
控
设
备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２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空
气
净
化
设
备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ｉｎ

Ａ
Ｔ
Ｓ
／
手
动

反
应
釜

≤
２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２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９１

犌犅／犜２９３２８—２０１８



书书书

表
犇
．３
（
续
）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用
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Ａ
３
］
冶
金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冷
却
水
泵

≤
１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ｉｎ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风
机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ｉｎ

Ａ
Ｔ
Ｓ
或
手
动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紧
急
停
车
系
统

≤
２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 Ａ
４
］

电
子
及

制
造
业

［ Ａ
４
．１
］

芯
片

制
造

［ Ａ
４
．２
］

显
示
器

生
产

应
急
照
明
及
疏
散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Ｉ
Ｔ
Ｃ
Ｉ
Ｍ
设
备

≤
２
０
０
ｍ
ｓ

自
动
送
板
机

≤
２
０
０
ｍ
ｓ

刮
锡
机

≤
２
０
０
ｍ
ｓ

焊
膏
印
刷
机

≤
２
０
０
ｍ
ｓ

高
速
贴
片
机

≤
２
０
０
ｍ
ｓ

波
峰
焊
炉

≤
２
０
０
ｍ
ｓ

动
态
Ｕ
Ｐ
Ｓ

热
备

持
续
供
电

≤
２
０
０
ｍ
ｓ

Ａ
Ｔ
Ｓ

应
急
照
明
及
疏
散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光
刻
工
艺
（
涂
布
机
曝
光
机
）

≤
２
０
０
ｍ
ｓ

取
向
排
列
工
艺
（
摩
擦
机
）

≤
２
０
０
ｍ
ｓ

丝
印
制
盒
工
艺
（
丝
网
印
刷
机
、

喷
粉
机
、
贴
合
机
、
热
压
机
）

≤
２
０
０
ｍ
ｓ

切
割
工
艺
（
切
割
机
和
裂
片
机
）

≤
２
０
０
ｍ
ｓ

液
晶
灌
注
及
封
口
工
艺

（
液
晶
灌
注
机
和
整
平
封
口
机
）

≤
２
０
０
ｍ
ｓ

动
态
Ｕ
Ｐ
Ｓ

热
备

持
续
供
电

≤
２
０
０
ｍ
ｓ

Ａ
Ｔ
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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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犇
．３
（
续
）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用
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Ａ
４
］

电
子
及

制
造
业

［ Ａ
４
．２
］

显
示
器

生
产

［ Ａ
４
．３
］

机
械
制
造

贴
片
工
艺
（
切
片
机
、

贴
片
机
、
偏
光
片
除
泡
机
）

≤
２
０
０
ｍ
ｓ

动
态
Ｕ
Ｐ
Ｓ

热
备

持
续
供
电

≤
２
０
０
ｍ
ｓ

Ａ
Ｔ
Ｓ

净
化
系
统
的
空
调
（
冷
冻
机
、

冷
却
泵
、
热
水
泵
、
空
气
处
理
）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０
ｍ
ｉｎ

Ａ
Ｔ
Ｓ
／
手
动

应
急
照
明
及
疏
散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Ｓ
Ｔ
Ｓ
／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测
试
台

≤
２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２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高
频
炉

≤
１
０
ｍ
ｉｎ

柴
油
发
电
机

冷
备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表
犇
．４
　
社
会
类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典
型
配
置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Ｂ
２
］
通
信

开
关
电
源
、
传
输
设
备
、
上
网
数
据
设
备
、
上

网
用
交
换
机
设
备
、
语
音
交
换
数
据
设
备
、

计
算
机
系
统
、
机
房
空
调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
Ｕ
Ｐ
Ｓ
＋
发
电
机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８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空
调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热
备
／
冷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服
务
器
、
传
输
设
备
、
交
换
机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 Ｂ
３
］
新
闻
媒
体

消
防
用
电
机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热
备
／
冷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演
播
室
、
直
播
机
房
、
直
播
系
统
、
总
控
机

房
、
监
测
机
房
、
节
目
集
成
平
台
、
节
目
传
输

系
统
等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
发
电
机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８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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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犇
．４
（
续
）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Ｂ
４
］

金
融
数

据
中
心

［ Ｂ
４
．１
］

重
要
信

息
系
统

［ Ｂ
４
．２
］

金
融
业

微
波
传
输
设
备
、
程
控
交
换
机
、
移
动
集
群

通
讯
、
调
度
中
心
、
卫
星
通
讯
设
施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８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服
务
器
、
交
换
机
、
磁
盘
阵
列
、
通
讯
终
端
、

一
般
银
行
的
防
盗
照
明
、
大
型
银
行
营
业
厅

及
门
厅
照
明
、
应
急
照
明
、
机
房
的
精
密

空
调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
Ｕ
Ｐ
Ｓ
＋
发
电
机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８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 Ｂ
５
］

公
用
事
业

［ Ｂ
５
．１
］

供
水
、
供
热

［ Ｂ
５
．２
］

污
水

处
理

Ｓ
Ｃ
Ａ
Ｄ
Ａ
控
制
系
统
，

一
氧
化
碳
报
警
器
电
动
阀
门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１
ｍ
ｉｎ

在
线
／
Ｓ
Ｔ
Ｓ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热
备
／
冷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计
算
机
系
统
中
央
监
控
站
、 Ｐ
Ｌ
Ｃ
控
制
站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８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 Ｂ
６
］

交
通
运
输

［ Ｂ
６
．１
］

民
用
运

输
机
场

［ Ｂ
６
．２
］

铁
路

［ Ｂ
６
．３
］

地
铁

指
挥
调
度
、
安
保
监
控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
６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助
航
灯
光

１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
６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航
站
楼
、
空
中
交
通
管
制
、
导
航
、
通
信
、
气

象
、
助
航
灯
光
系
统
设
施
和
台
站
电
源
、
站

坪
照
明
；
边
防
、
海
关
的
安
全
检
查
设
备
的

电
源
；
航
班
预
报
设
备
的
电
源
；
三
级
以
上

油
库
的
电
源
；
为
飞
行
及
旅
客
服
务
的
办
公

用
房
及
旅
客
活
动
场
所
的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自
用
变
、
通
讯
终
端
、
信
号
、

控
制
系
统
、
电
动
岔
道

≤
８
０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热
备
／
冷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信
号
系
统
、
售
票
系
统

ｍ
ｓ

Ｕ
Ｐ
Ｓ

在
线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在
线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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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犇
．４
（
续
）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Ｂ
７
］

医
疗
卫
生

应
急
照
明
、
疏
散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热
备
／
冷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手
术
部
的
手
术
室
、
术
前
准
备
、
术
后
复
苏
、

麻
醉
、
急
诊
抢
救
、
血
液
病
房
净
化
室
、
产

房
、
早
产
儿
室
、
重
症
监
护
、
血
液
透
析
、
心

血
管
Ｄ
Ｓ
Ａ
，
上
述
环
境
的
照
明
及
生
命
支
持

系
统

≤
１
０
ｍ
ｓ

Ｕ
Ｐ
Ｓ
＋
发
电
机

在
线

持
续
到
恢
复
供
电

＜
１
０
ｍ
ｓ

在
线

上
条
所
述
环
境
及
急
诊
诊
室
、
急
诊
观
察
处

置
、
手
术
部
的
护
士
站
、
麻
醉
办
、
石
膏
室
、

冰
冻
切
片
、
辅
料
制
作
消
毒
辅
料
、
功
能
检

查
、
内
窥
镜
检
查
、
泌
尿
科
、
影
像
科
大
型
设

备
、
放
射
治
疗
设
备
、
核
医
学
设
备
及
试
剂

储
存
、
分
装
、
计
量
等
、
高
压
氧
仓
、
输
血
科

贮
血
、
病
理
科
取
材
、
制
片
、
镜
检
、
医
用
气

体
供
应
系
统

≤
０
．５
ｓ

动
态
Ｕ
Ｐ
Ｓ

热
备

持
续
到
恢
复
供
电

＜
０
．５
ｓ

Ａ
Ｔ
Ｓ

大
型
生
化
仪
器

≤
０
．５
ｓ

Ｕ
Ｐ
Ｓ
＋
发
电
机

在
线

持
续
到
恢
复
供
电

—
在
线

计
算
机
系
统
（
开
药
、
挂
号
、
处
方
）
，

机
房
交
换
机

≤
１
ｍ
ｉｎ

Ｕ
Ｐ
Ｓ

在
线
／
热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８
０
０
ｍ
ｓ

在
线
／
Ｓ
Ｔ
Ｓ

太
平
柜
、
焚
烧
炉
、
锅
炉
房
、
药
剂
科
贵
重
冷

库
、
中
心
（
消
毒
）
供
应
、
空
气
净
化
机
组
、
电

梯
等
动
力
负
荷

≤
３
０
ｓ

发
电
机

冷
备

持
续
到
恢
复
供
电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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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犇
．４
（
续
）

重
要
电
力
用
户
类
别

保
安
负
荷
名
称

允
许
断
电
时
间

配
置
自
备
应
急

电
源
种
类

工
作
方
式

后
备
时
间

切
换
时
间

切
换
方
式

［ Ｂ
８
］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消
防
设
施

≤
１
ｍ
ｉｎ

Ｅ
Ｐ
Ｓ
／
柴
油
发
电
机
组

热
备
／
冷
备

＞
６
０
ｍ
ｉｎ

＜
３
０
ｓ

Ａ
Ｔ
Ｓ

应
急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
３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红
外
线
探
测
、
电
视
监
视
、
经
营
管
理
用
计

算
机
系
统
电
源
、
高
级
客
房
、
水
泵
房
、
弱
电

设
备
、
部
分
电
梯
、
门
厅
、
主
要
通
道
及
营
业

厅
部
分
照
明

≤
１
ｍ
ｉｎ

蓄
电
池
／
Ｕ
Ｐ
Ｓ
／
Ｅ
Ｐ
Ｓ

热
备
／
冷
备

３
０
ｍ
ｉｎ
～
１
２
０
ｍ
ｉｎ

＜
５
ｓ

Ａ
Ｔ
Ｓ

　
　
说
明
：
本
配
置
模
式
未
含
及
全
部
保
安
负
荷
，
其
他
保
安
负
荷
的
应
急
电
源
配
置
可
参
考
本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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